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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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见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列入

《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作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对议案进行了表决，其中

就中小股东（除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贵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经查验贵公司提供的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

络投票表决统计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议案和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913,1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893%；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

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00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584%；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0.0031%；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0.03850%。 

2、《关于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913,1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表决结果：同意 237,913,1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893%；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

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00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584%；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0.0031%；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0.03850%。 

4、《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936,6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992%；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

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032,6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969%；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0.0031%；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

的 0%。 

5、《关于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913,1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893%；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

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00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584%；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0.0031%；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0.03850%。 

6、《关于 2017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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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 237,913,1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893%；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

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00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584%；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0.0031%；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0.03850%。 

7、《关于 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913,1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893%；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

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00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584%；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0.0031%；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0.03850%。 

8、《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913,1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893%；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

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Ѐ



  

表决结果：同意 237,913,1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893%；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

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00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584%；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0.0031%；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0.03850%。 

10、《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7,913,11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893%；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08%；弃

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1,00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584%；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

表决权股份的 0.0031%；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

股份的 0.03850%。 

11、《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联股东景晓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0,96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8928%；反对 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686%；

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0,96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8928%；反对 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的 0.0686%；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股份的 0.0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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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景晓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0,96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8928%；反对 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686%；

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0,96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8928%；反对 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的 0.0686%；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股份的 0.0385%。 

13、《关于将景晓东先生作为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议案》 

关联股东景晓军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61,00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9584%；反对 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031%；弃

权 23,500



  

表决结果：同意 60,96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8928%；反对 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686%；

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0.0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 60,969,11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

者所持表决权股份的 99.8928%；反对 41,9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

持表决权股份的 0.0686%；弃权 23,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股份的 0.0385%。 

根据贵公司指定的计票、监票代表对现场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

查验，并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股

东大会通知》的议案均进行了表决，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本

次股东大会的上述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贵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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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任子行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的签字页，无正文】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金俊                            熊  洁__________________ 

 

 

李  霞__________________ 

 

 

2018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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